附件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检查目的

为加强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管理与监督，掌握全国森林抚育试点开展情况，监测和评价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的实绩与成效，为科学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全面推进全国森林抚育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编制依据

（一）《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2009年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工作的意见》（财农〔2009〕464号）。
（二）《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省级实施方案编制框架意见〉的通知》（林规发〔2010〕27号）。
（三）《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幼龄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规定>的通知》（林造发〔2010〕20号）等文件及有关规定。

第三条 检查对象

依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省级实施方案编制框架意见〉的通知》（林规发〔2010〕27号）编制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的单位。

第四条 检查形式

检查验收采取县级自查、省级核查验收、国家抽查的形式，由县级试点单位对所有抚育地块进行实测自查；省级单位在县级自查的基础上，会同本级财政部门组织核查验收，核查面积比例不低于计划任务量的5%；国家林业局根据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上报的核查验收报告，会同财政部组成抽查工作组，开展抽查工作。
第五条 检查内容

（一）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任务分解下达情况

1、省（自治区、直辖市、森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省）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年度任务分解下达情况。以省为单位自上而下逐级核对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年度任务总量和分解下达情况。
2、县级（林场、林业局，以下简称县）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编制情况。依据《中幼龄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规定》以及省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对县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作业设计是否与省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紧密衔接，是否经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并备案；作业设计内容和格式是否符合有关要求等。

（二）抚育作业实施情况

1、任务完成情况。重点核实抚育面积完成情况，是否存在虚报、多报以及重复上报抚育面积问题等。
2、抚育作业质量。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因不按作业设计施工，出现超证采伐、越界采伐、乱砍滥伐、采好留坏以及开林窗等问题；是否存在擅自变更小班作业位置、改变抚育对象、改变抚育方式等问题；是否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等。
3、抚育采伐许可证的核发及管理情况等。

（三）组织管理情况

1、是否成立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2、项目审批、公示制度和程序是否依法合规。
3、是否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和管理培训。
4、是否按规定建立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管理档案。
5、是否开展省级核查验收。

（四）成效监测情况

1、成效监测任务是否已经落实到科技支撑单位，省级成效评估结果是否按要求报国家林业局。
2、是否根据不同森林类型、抚育措施、区域分布等情况，选择确定森林抚育监测点，科学布设对照监测样地（以下简称“对照样地”）。
3、是否在抚育后一年内以及第三、第五年定期对森林生长、森林结构、森林健康、林下植被、森林碳汇变化等进行调查。
4、是否对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全面的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
5、是否建立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成效监测档案，是否做到档案资料完备齐全，图表、数据和影像资料一一对应。注：2009年度任务只检查成效监测基准数据。

第六条 准备工作

（一）技术准备：组织检查验收人员学习《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幼龄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规定>的通知》（林造发〔2010〕20号）、《森林抚育技术规程》（GB/T 15781-2009）、《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开展好技术培训。

（二）资料设备准备

1、检查验收调查表和统计表及电子文档。
2、便携式电脑、GPS定位仪、测绳、围尺等设备。
3、受检县级单位地形图（1:5万或1:1万）或带有准确坐标网格的小班作业图纸。

第二章  技术标准
第七条 标准依据

（一）《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2009）。
（二）《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DB23/T 1250-2008）。
（三）《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 
（四）《森林采伐作业规程》 (LY/T 1646-2005)。 

（五）《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Y/T1690-2007）。
（六） 省级森林经营技术规程（标准）等。
第八条 主要检查因子

（一）小班检查因子

1、实测面积：指现地实测的小班面积。
2、平均胸径：指实测标准样地推算的小班伐前、伐后平均胸径。抚育小班林分平均胸径不得低于伐前林分平均胸径。
3、树种组成：指实测标准样地推算的小班主要树种株数或蓄积比例。
4、小班株数：指实测标准样地推算的小班抚育前株数。
5、郁闭度：指实测标准样地推算的小班抚育后郁闭度。

（二）对照样地调查因子

1、对照样地面积：对照样地实测面积。
2、树种径级株数：不同树种各径级的株数。
3、树种径级蓄积：不同树种各径级的蓄积。
4、郁闭度：同上。

第九条 抚育方式及要求

（一）抚育间伐

1、透光伐：在林分的幼龄林阶段、开始郁闭后进行的抚育采伐。间密留均、留优去劣，调整林分组成，为保留木留出适宜的营养空间。天然林抚育采伐后郁闭度不低于0.6，人工林郁闭度不低于0.7。
2、生态疏伐：在特用林和防护林的中龄林中进行。按照有利于林冠形成梯级郁闭、主林层和次林层立木都能受光的要求，将林木分为优良木、有益木盒伐除木。保留优良木、有益木和适量的灌木；对风景林的景观疏伐，按《生态公益林件建设 技术规程》（GB/ T18337.3-2001）中的5.2.1.2.4条规定执行。
3、生长伐：在中龄林阶段进行的抚育采伐。伐除生长过密、生长不良和影响目标树生长发育的林木，进一步调整树种组成与林分密度，加速保留木生长，缩短工艺成熟期，提高林分质量和经济效益。抚育后郁闭度应保留在0.6-0.7，飞播林伐后郁闭度控制在0.7-0.8。
4、卫生伐：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森林中进行，选择性地伐除已被危害、丧失培育前途的林木。抚育后林分郁闭度保持在0.6以上。

（二）人工修枝

在中幼龄林阶段进行，主要适用于天然整枝不良的林木。要求幼龄林阶段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1/3，中龄林阶段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的1/2。

（三）割灌

在下木生长旺盛、与林木生长争水争肥严重的中幼龄林中进行。采取机割、人割等不同方式，清除妨碍树木生长的灌木、藤条和杂草。

第十条 小班作业质量合格的条件

（一）主要调查因子准确无误。

（二）抽检小班无作业设计图、改变作业地点、改变抚育方式、越界采伐、无证采伐、禁伐区采伐、作业设计未经批准已作业的为否定因子，满足其一即为不合格小班。

其他详见《抚育间伐小班作业质量综合评价表》、《修枝割灌小班作业质量综合评价表》。

第十一条 抚育作业设计合格的条件
（一）由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完成的抚育作业设计，内容符合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和森林采伐更新的有关规定。

（二）主要调查因子准确无误。

（三）抚育措施和抚育对象符合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

（四）作业设计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有关要求，图表数据完备且一一对应。

（五）抚育作业设计档案管理规范。

其他详见《抚育作业设计质量综合评价表》。

第十二条 对照样地的合格条件
（一）对照样地的布设具有典型代表性，能真实反映抚育成效。

（二）对照样地的调查因子准确无误。

第三章  检查验收方法
第十三条 听取汇报
（一）受检单位在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方面的政策、实施方案、作业设计等执行情况以及制定的管理办法。

（二）受检单位执行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方案、组织管理、抚育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三）受检单位对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查阅和收集资料
（一）省级资料

1、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任务分解下达的文件。
2、省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
3、省级成效监测实施方案。
4、制定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等。
5、省级核查验收报告和有关材料、省级成效监测结果和有关档案资料。
6、全省主要树种（组）根径材积表、一元或二元立木材积表、树种出材率表等。
7、省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汇报材料。

（二）县级资料

1、县级自查报告及相关说明。
2、县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和有关材料。
3、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施工作业合同，补贴资金支付使用情况的说明及相关票据或凭证。
4、最新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和森林资源统计表和档案。
5、森林资源分布图和林相图。
6、抚育试点在促进农林增收、调整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量化数据和典型资料。
7、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采伐许可证发放情况及说明。

第十五条 检查样本的组织和确定
检查采取按类型抽样的方法，以省为单位，依次确定县级单位和受检小班，具体方法如下：

（一）省级样本

省级试点单位抽查率为100%。

（二）县级样本

县级样本的检查包括对省级核查验收情况的复查和国家检查验收抽查两部分内容（以下简称“复查”和“抽查”），这两部分采用相同的检查验收方法。

1、受检县个数的确定： 

按照县级单位个数15%-25%确定受检县，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①县级单位个数不超过12个的，抽取25%。
②县级单位个数超过12个的，抽取15%。
③县级单位个数超过30个的，抽取12%（以上均四舍五入取整）。
复查受检县个数占受检县总数的30-50%。

2、受检县的确定：由国家林业局森林经营业务主管部门确定各省县级样本的起始号和间隔号，按复查和抽查分别抽取，具体方法：

复查：将省级核查验收过的受检县按上报面积从大到小排序（任务相同的按行政顺序排序），按照起始号和间隔号循环抽取（遇死循环，可从下一县重新开始抽取，间隔号不变），直至满足复查受检县个数。

抽查：将省级核查验收未检查到的受检县按上报面积从大到小排序（任务相同的按行政顺序排序），进行循环抽取（遇死循环，可从下一县重新开始抽取，间隔号不变），直至满足复查受检县个数。

如果省级检查验收未检查到的受检县个数不能满足抽查所需县的个数，则可在小班抽样中进一步区分。

3、受检县检查面积的确定：根据受检县上报面积的1%-10%确定检查面积，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①受检县上报面积1000-5000亩，检查10%。
②受检县上报面积5001-10000亩，检查5%。
③受检县上报面积10001-20000亩，检查3%。
④受检县上报面积20001-35000亩，检查2.5%。
⑤受检县上报面积35001-45000亩，检查2%。
⑥受检县上报面积45000-55000亩，检查1.5%。
⑦受检县上报面积55000亩以上，检查1%（以上均四舍五入取整）。

（三）受检小班

将受检县小班按上报面积从大到小排序，根据起始号、间隔号循环抽取受检小班（遇死循环，可从下一小班重新开始抽取，间隔号不变），直至实抽面积满足受检县应查面积（相差±10%以内）。每个县受检小班不应少于3个。

当复查和抽查受检县同为一个县，则按照复查小班和抽查小班分别抽样，具体方法同上。

（四）受检对照样地

根据省级对照样地，每种作业方式抽取一个样地进行检查，每个省级单位不低于两个。

第十六条 外业调查
外业调查对象为抽查县所抽中的森林抚育试点受检小班和部分对照区监测样地。检查时应携带伐区调查作业设计和伐区作业质量检查验收单等资料。

（一）小班调查

1、面积检查：采用GPS控制点与地形图（或作业设计图）调绘相结合的方法求算面积，当实测面积与设计面积相差≦±5%时，认可小班上报面积，否则以实测面积为准。

具体方法和要求：

当小班全部以山脊、沟壑、河流、道路等明显地物为边界时，经与作业设计核对后，可在明显地物处设置1个GPS控制点。
当小班部分以山脊、沟壑、河流、道路等明显地物为边界时，其余边界用GPS实地测量，且GPS控制点不少于三个。
小班无明显地物边界的，按照小班面积设置GPS控制点，要求GPS点能够精确反映小班面积和空间位置，正确反映小班基本轮廓形状。

1-100亩小班设置4个及以上GPS控制点。
100-500亩小班设置5个及以上GPS控制点。
500亩以上小班设置6个及以上GPS控制点（以上均四舍五入取整）。

2、样地布设和检查：采用实测样地的方法推算小班检查因子，根据小班作业情况布设面积为1000m2的样地，75亩以下（含75亩）小班设置1个样地，75亩以上小班按照面积的2%确定样地个数（四舍五入），最多不超过5个样地。

检查人员应根据小班作业设计图纸事先确定好样地的基本位置，到作业区后，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布设样地，按照小班调查表测量和记录样地内各项调查因子，并记录样地中心点GPS定位数据。

（二）对照样地调查

1、面积检查：采用GPS控制点与地形图（或作业设计图）调绘相结合的方法求算面积，当实测面积与设计面积相差≦±5%时，认可设计面积，否则以实测面积为准。
2、主要因子的检查：实测对照样地，按不同树种进行每木检尺，并填写《对照样地调查表》。
3、对照样地的定位：用GPS定位对照样地，每个对照样地至少设置4个定位控制点，并填写《小班边界/样地GPS点（公里网格）记录表》。

（三）其他要求

外业调查如遇洪水冲路、塌方等特殊原因无法检查小班时，应先查其他小班，待道路通行后再查；确实无法进入检查的，请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和相关证明（盖公章），检查验收小组应及时上报备案，并另行抽取面积相近的小班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内业工作
（一）检查验收阶段

1、要求当天完成检查小班检查因子的计算和数据填表工作，每个县外业检查验收完成后，检查组应安排在受检县完成内业数据处理工作，并建立检查验收外业调查电子文档。
2、检查组组长负责组织收集整理各类资料、表格、图件，避免遗漏调查数据和资料，做好成果汇总的前期准备工作，检查组完成受检县检查任务后，应向受检县就检查验收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二）成果汇总阶段

1、认真梳理检查验收阶段的外业调查资料，按照省、县、乡、小班建立层级分明的检查验收资料档案。
2、建立和完善电子文档，做到小班、图形、数据、表格一一对应。
3、根据外业调查数据、收集的资料，提炼汇总检查验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值得推广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意见和建议等。

第四章 检查验收成果
第十八条 提交成果
检查成果包括省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年度检查验收报告。具体内容包括，检查验收工作开展情况、抚育任务完成情况、抚育作业质量、抚育试点的组织管理情况、抚育采伐限额执行情况；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等，并总结各地在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的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意见和建议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主要适用于国家林业局对各试点省份、森工集团公司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项目的抽查工作。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一条 附表

调查表1  抚育间伐小班调查表
调查表2  修枝割灌小班调查表

调查表3  对照样地调查表
调查表4  小班（对照样地）边界/样地GPS点（公里网格）记录表
调查表5  小班（对照样地）形状和样地布设示意图
调查表6  抚育间伐小班作业质量综合评价表
调查表7  修枝割灌小班作业质量综合评价表

调查表8  对照样地布设情况评价表

调查表9  抚育作业设计质量综合评价表
调查表10 县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组织管理情况调查表
调查表11 县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成效调查表

统计表1  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县级抽样表

统计表2  县（林业局、林场、市）小班抽样表
统计表3  小班调查情况统计表
统计表4  县（林业局、林场、市）检查工作量统计表

统计表5  检查验收资料收集统计表

统计表6  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年度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综合评价表
统计表7  县（林业局、林场、市）年度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综合评价表

调查表1
抚 育 间 伐 小 班 调 查 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_小班_____________图幅号       

上报面积________实测面积________抚育方式__________作业方式__________林地权属_________单位：亩、株、立方米、厘米、百分比

	样地序号
	径级
	保留木株数
	砍伐木株数
	小班调查结果

	
	
	
	
	树种组成
	平均年龄
	郁闭度
	平均胸径
	公顷蓄积
	公顷株数
	采伐量

	
	
	树种1
	树种2
	树种3
	树种1
	树种2
	树种3
	
	
	
	
	
	
	

	
	
	
	
	
	
	
	
	伐前
	伐后
	伐前
	伐后
	伐前
	伐后
	伐前
	伐后
	伐前
	伐后
	伐前
	伐后
	

	1
	6
	
	
	
	
	
	
	
	
	
	
	
	
	
	
	
	
	
	
	

	
	8
	
	
	
	
	
	
	
	
	
	
	
	
	
	
	
	
	
	
	

	
	10
	
	
	
	
	
	
	
	
	
	
	
	
	
	
	
	
	
	
	

	
	12
	
	
	
	
	
	
	
	
	
	
	
	
	
	
	
	
	
	
	

	
	14
	
	
	
	
	
	
	
	
	
	
	
	
	
	
	
	
	
	
	

	
	16
	
	
	
	
	
	
	
	
	
	
	
	
	
	
	
	
	
	
	

	2
	6
	
	
	
	
	
	
	
	
	
	
	
	
	
	
	
	
	
	
	

	
	8
	
	
	
	
	
	
	
	
	
	
	
	
	
	
	
	
	
	
	

	
	10
	
	
	
	
	
	
	
	
	
	
	
	
	
	
	
	
	
	
	

	
	12
	
	
	
	
	
	
	
	
	
	
	
	
	
	
	
	
	
	
	

	
	14
	
	
	
	
	
	
	
	
	
	
	
	
	
	
	
	
	
	
	

	
	16
	
	
	
	
	
	
	
	
	
	
	
	
	
	
	
	
	
	
	


  调查人：                                                                                    调查时间：

调查表2
修 枝 割 灌 小 班 调 查 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_小班_____________图幅号       

上报面积________实测面积________抚育方式__________林地权属_________                  单位：亩、株、立方米、厘米、百分比

	样地序号
	是否修枝
	是否割灌
	小班调查结果

	
	
	
	树种组成
	平均年龄
	郁闭度
	平均胸径
	公顷蓄积
	公顷株数
	备注

	1
	
	
	
	
	
	
	
	
	

	2
	
	
	
	
	
	
	
	
	


    调查人：                                                                                    调查时间：

调查表3

对 照 样 地 调 查 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_对照小班_____________图幅号      

郁闭度_____________树种组成_____________ 样地面积_____________林龄____________                      单位：株、立方米

	径级
	树种1
	树种2
	树种3
	树种4
	树种5

	
	株数
	树高
	蓄积
	株数
	树高
	蓄积
	株数
	树高
	蓄积
	株数
	树高
	蓄积
	株数
	树高
	蓄积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调查表4
小班边界/样地/对照样地GPS点（公里网格）记录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_小班（对照样地）_____________图幅号

	序号
	          东经
	              北纬
	           高程
	     备注

	1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调查人：                                                                                       调查时间：

调查表5
小班形状/样地/对照样地布设示意图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_小班__________  小班面积 ____________图幅号
	绘图区

________比例尺
	说明：




绘图人：                                                                                     调查时间：

调查表6
抚 育 间 伐 小 班 作 业 质 量 综 合 评 价 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小班____________图幅号        

	检查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小班作业质量
	作业面积
	15
	实测小班面积与上报面积相差≤±5%不扣分，否则不得分。
	
	否定因子：无作业设计图、改变作业地点、改变抚育方式、越界采伐、无证采伐、禁伐区采伐、作业设计未经批准。



	
	抚育强度
	15
	实测抚育强度与设计强度每相差±2%，扣2分。
	
	

	
	平均胸径（伐后）
	5
	与设计伐后平均胸径相差1个径级扣5分，相差2个径级及以上为不合格小班。
	
	

	
	树种组成
	5
	树种组成相同，但单树种比例相差2，扣2分；单树种比例相差3以上扣5分；实测优势树种与设计不同，为不合格小班。
	
	

	
	小班标志牌（桩）
	5
	无小班标识牌（桩）不得分，已经损坏的扣3分。
	
	

	
	小班边界标志
	5
	无标识不得分，标识不清晰且无法识别扣5分。
	
	

	
	公顷株数（伐后）
	5
	实测株数与设计株数相差≤±5%不扣分，否则不得分。
	
	

	
	郁闭度（伐后）
	5
	符合作业设计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采伐量
	10
	实测采伐量与发证采伐量相差≤±5%不扣分，否则不得分。
	
	

	
	林窗
	5
	出现林窗不得分。
	
	

	
	应采未采、错采
	5
	每采1立方米/公顷扣2分，5分扣完为止。
	
	

	环境影响


	楞场和集材道
	10
	作业生活区占用的山体未整饬；集材道未设水流阻断带、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方或严重冲刷侵蚀造成水土流失的不得分。
	
	

	
	场地卫生
	5
	采取堆集、平铺或运出等措施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资源保护
	伐区丢弃材
	3
	丢弃材超过0.1立方米/公顷扣1分、超过0.5立方米/公顷扣3分。
	
	

	
	楞场丢弃材
	2
	装净得2分，否则不得分。
	
	

	注：满分100分，得分85分及以上合格。
	合计：
	


调查表7
修 枝 割 灌 小 班 作 业 质 量 综 合 评 价 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小班____________图幅号        

	检查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小班作业质量
	作业面积
	30
	实测小班面积与上报面积相差≤±5%不扣分，否则不得分。
	
	否定因子：无作业设计图、改变作业地点、改变抚育方式、禁伐区采伐、作业设计未经批准。



	
	割灌
	30
	未割灌不得分。
	
	

	
	修枝
	15
	幼龄林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1/3，中龄林修枝高度不超过树高1/2，未按要求修枝不得分。
	
	

	
	小班标志牌（桩）
	5
	无小班标识牌（桩）不得分，已经损坏的扣5分。
	
	

	
	小班边界标志
	5
	无标识不得分，标识不清晰且无法识别扣5分。
	
	

	环境影响


	场地卫生
	15
	剩余物按照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环境保护等要求，采取堆积集、平铺或运出等适当方式处理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注：满分100分，得分85分及以上合格。                                                                                  合计：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调查表8
对 照 样 地 布 设 情 况 评 价 表

  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_____________乡（场、林班）____________小班____________图幅号        

	检查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对照样地布设情况
	是否布设对照样地
	15
	未设置对照样地不得分。
	
	

	
	是否设置了基准因子
	15
	未设置对照因子不得分。
	
	

	
	是否开展基准因子调查
	15
	没有开展调查不得分。
	
	

	
	对照样地面积是否准确
	15
	实测小班面积与上报面积相差≤±5%不扣分，否则不得分。
	
	

	
	对照样地标志牌（桩）和边界标志
	15
	无标识牌（桩）不得分，无边界标识、标识不清晰且无法识别不得分。
	
	

	
	对照样地位置是否准确
	10


	实际位置与档案资料不符的，不得分。


	
	

	
	是否建立对照样地档案
	15
	无档案不得分。
	
	

	注：满分100分，得分85分及以上合格。
	合计：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调查表9
 抚 育 作 业 设 计 质 量 综 合 评 价 表

_______________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
	检查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内容和技术
	作业设计封面
	5
	有封面得5分，无封面不得分。
	
	

	
	设计单位与人员
	5
	有此项内容得5分，无该项内容不得分。
	
	

	
	作业设计说明书编写提纲
	10
	有此项内容得10分，无该项内容不得分。
	
	

	
	调查设计单位资质
	10
	有此项内容，且符合要求得10分，否则不得分。
	
	

	
	作业设计汇总表
	10
	有此项内容，且数据无错误得10分，否则不得分。
	
	

	
	作业设计一览表
	15
	有此项内容，且数据无错误得15分，否则不得分。
	
	

	
	作业区位置示意图
	10
	有此项内容，且无错误得10分，否则不得分。
	
	

	
	小班调查表
	10
	小班作业质量综合评价合格率98%以上得10分，否则不得分。
	
	

	
	抚育作业设计图
	10
	小班作业质量综合评价合格率98%以上，且作业设计有图率99%以上得10分，否则不得分。
	
	

	作业设计管理和规范
	档案管理
	10
	无档案管理制度扣3分、未明确专人管理扣4分、没有实行电子数字化管理扣3分。
	
	

	
	装订格式
	5
	不按顺序装订不得分。
	
	

	注：满分 100分，总分低于90分不合格                                     合计：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调查表10
县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组织管理情况调查表

_______________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____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              
	检查项目
	是/否
	备注

	是否成立领导小组
	
	

	是否按要求编制作业设计和审批备案
	
	

	是否组织相关技术培训和安全知识教育
	
	

	抚育施工作业应依事定责，事前指导、事中检查、事后验收
	
	

	施工作业是否实行合同制管理并严格执行
	
	

	是否建立健全定期信息报告制度
	
	

	是否逐级开展检查验收工作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调查表11
县级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成效调查表
_______________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____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
	调查项目
	抚育第1年
	抚育第3年
	抚育第5年
	备注

	（一）生态效益

	1
	公顷蓄积量
	
	
	
	

	
	2
	公顷株数
	
	
	
	

	
	3
	森林覆盖率
	
	
	
	

	
	4
	病虫害发生面积
	
	
	
	

	
	5
	森林火灾发生面积
	
	
	
	

	
	6
	水土流失发生面积
	
	
	
	

	（二）经济效益
	7
	抚育补贴试点年度投资占当地林业投入的比例
	
	
	
	

	
	8
	参与抚育试点的林农年均增收情况
	
	
	
	

	
	9
	森林蓄积增加量折算资源价值
	
	
	
	

	
	10
	抚育试点为相关产业提供原材料的数量和种类等
	
	
	
	

	（三）社会效益
	11
	参加技术培训的人数
	
	
	
	

	
	12
	抚育试点新增就业岗位
	
	
	
	

	
	13
	森林抚育的用工量
	
	
	
	

	
	14
	当地对林业生态建设的宣传情况
	
	
	
	

	
	15
	森林景观改善情况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统计表1
___________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县 级 抽 样 表
                                                                 单位：亩

	试点单位类型
	名 称
	下达任务
	上报完成
	按抚育类型
	抽中顺序
	备注

	
	
	
	
	抚育间伐
	修枝
	割灌
	
	

	
	
	
	
	透光伐
	生态疏伐
	生长伐
	卫生伐
	
	
	
	

	合计
	
	
	
	
	
	
	
	
	
	
	

	县、市
	
	
	
	
	
	
	
	
	
	
	

	
	
	
	
	
	
	
	
	
	
	
	

	
	
	
	
	
	
	
	
	
	
	
	

	
	
	
	
	
	
	
	
	
	
	
	

	林业局
	
	
	
	
	
	
	
	
	
	
	

	
	
	
	
	
	
	
	
	
	
	
	

	
	
	
	
	
	
	
	
	
	
	
	

	
	
	
	
	
	
	
	
	
	
	
	

	林  场
	
	
	
	
	
	
	
	
	
	
	

	
	
	
	
	
	
	
	
	
	
	
	

	
	
	
	
	
	
	
	
	
	
	
	

	
	
	
	
	
	
	
	
	
	
	
	


    填表人：                  复核人：              间隔号：              起始号：                  填报日期：

统计表2
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小 班 抽 样 表
省（区、集团公司）                                                                                        单位：亩

	小班号
	林班（局、乡、场）
	抚育方式
	面 积
	设计采伐量
	图幅号
	抽中顺序
	备 注

	
	
	
	
	
	
	
	

	
	
	
	
	
	
	
	

	
	
	
	
	
	
	
	

	
	
	
	
	
	
	
	

	
	
	
	
	
	
	
	

	
	
	
	
	
	
	
	


      填表人：                    复核人：                间隔号：              起始号：          填报日期：

统计表3
小 班 调 查 情 况 统 计 表
_______________省（区、集团公司）_____________县（林业局、林场、市）                                  单位：亩、立方米、%

	乡、村、林班
	小班号
	作业年度
	林地权属
	林木权属
	林种
	作业面积
	抚育强度（株数/蓄积）
	采伐量
	出材量
	伐后胸径
	郁闭度
	抚育方式
	树种组成
	保留木株数
	作业方式
	丢弃材
	应采未采
	作业质量
	备注

	
	
	
	
	
	
	上报
	核实
	设计
	检查
	发证
	检查
	发证
	检查
	设计
	检查
	设计
	检查
	设计
	检查
	设计
	检查
	设计
	检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填表说明： 

4. 林地权属：国有、集体；   5. 林木权属： 国有  集体  个人  其它；    6. 林种：用材林  防护林  经济林  特用林  
7. 作业面积：上报与实测相差≦±5%时，核实面积与上报面积一致，否则填实测面积；  9. 小班采伐量：采伐作业小班检查的实际林木采伐量。小班采伐量与发证采伐量相差≤±5%时认可发证采伐量，否则以小班采伐量为准、发证采伐量；指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机关已签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所规定的采伐蓄积量，其中：合格发证采伐量指合格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所规定的采伐蓄积量； 13. 抚育方式：抚育间伐、修枝、割灌   16.作业方式  透光伐  卫生伐  生长伐   19. 作业质量：合格  不合格 
注：其它项均填写实测数据，修枝与割灌小班只填写作业面积

统计表4
___________县 （林业局、林场、市）检查工作量统计表

                                                                                               单位：个、亩、人、日
	检查小班
	实测样地
	外业人员出勤
	外业用工日
	备 注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小计
	教授高工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其它
	天数
	起止时间
	

	
	
	
	
	
	
	
	
	
	
	
	
	


统计表5
检 查 验 收 资 料 收 集 统 计 表

	项目
	序号
	资料清单
	有/无
	县级单位名称

	
	
	
	
	
	
	
	

	省级资料
	1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任务分解下达统计数据（汇总表）盖章
	
	
	
	
	

	
	2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
	
	
	
	
	

	
	3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年度工作报告（含省级成效监测报告）
	
	
	
	
	

	
	4
	年度核查验收报告及相关数据
	
	
	
	
	

	
	5
	全省森林资源统计表、全省森林资源分布图（包括电子版）
	
	
	
	
	

	
	6
	县级试点单位森林资源情况汇总表
	
	
	
	
	

	
	7
	全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情况统计表
	
	
	
	
	

	
	8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发情况统计表
	
	
	
	
	

	
	9
	其它制定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文件等，文件名：
	
	
	
	
	

	受检县资料
	10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下达统计数据（汇总表）盖章
	
	
	
	

	
	11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年度自查报告
	
	
	
	

	
	12
	森林抚育补贴试点作业设计
	
	
	
	

	
	13
	施工作业合同样本及签署情况统计表
	
	
	
	

	
	14
	最新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和森林资源统计表
	
	
	
	

	
	15
	抚育试点在促进农林增收、调整产业结构、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数据和典型资料
	
	
	
	


  填表人：                                                                                       填表时间：

统计表6
        省（区、市、森工集团公司）      年度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综合评价表

	检查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或方法
	得分
	其它情况说明

	县级试点单位得分情况
	35
	县级试点单位平均得分×0.35 
	
	

	成效监测与评估开展情况
	25
	1、对照样地布设情况评价平均得分不低于85分，否则扣25分；

2、成效监测任务落实到科技支撑单位、成效监测档案齐全，图表数据影像对应均为否定因子，缺项扣25分；
3、编制省级成效监测实施方案得10分，否则不得分；

4、调查表11，缺一项扣1分。
	
	

	资金管理情况
	10
	资金拨付比例、监督检查等均为该检查项目否定因子，缺项不得分。
	
	

	信息档案建设情况
	30
	项目申报、组织管理、试点实施方案、试点任务下达、作业设计、核查验收、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图表和相关电子资料均为该项目否定因子，缺项不得分。（参照统计表5）


	
	

	注：满分100分。                                     合计：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统计表7
         县（林业局、林场、市）      年度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检查验收综合评价表

	检查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其它情况说明

	抚育作业质量
	20
	小班作业质量平均得分不低于85分，此项得满分；

小班作业质量平均得分低于85分，此项不得分；

因否定因子不合格的小班按70分计算。
	
	

	作业设计质量
	20
	作业设计质量平均得分不低于90分，此项得满分；

作业设计质量平均得分低于90分，此项不得分；

因否定因子不合格的小班按75分计算。
	
	

	采伐限额执行情况
	20
	1、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对森林抚育试点限额单独建档、单独发证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其它试点单位抚育间伐无采伐证或不按采伐证规定作业的每小班扣2分，扣完10分为止。
	
	

	组织管理情况
	20
	公示制度、施工合同等均为该检查项目否定因子，缺项不得分。
	
	

	信息档案建设情况
	20
	组织管理、试点任务下达、作业设计、施工作业、自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图表和相关电子资料均为该项目否定因子，缺项不得分。（参照统计表5）
	
	

	注：满分100分                                     合计：
	


填表人：                     复核人：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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